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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定市徐水区民政局文件
徐民〔2024〕7号

保定市徐水区民政局
关于开展 2023年度区属社会组织年检工作的

通 知

各区属社会组织、区属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：

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

行条例》和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《关于推进社会组织年检（年报）

系统地方应用的通知》（民社管函〔2023〕2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区

民政局将对区属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服务机构)进行

2023 年度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年检范围

区属社会组织登记时间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（含）之前的均要

参加年度检查；2023 年取得 4A 级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，按简

化程序接受年检（不需提交财务审计报告)。

二、年检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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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27 日-7 月 31 日。到期年检系统自动关闭。

三、年检方式

按照全省统一安排，2023 年度检查使用民政部“民政一体化

政务服务平台”进行网上年检。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

服务机构）通过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（https://zwfw.mca.gov.cn/）

进行填报。已注册账号的社会组织，直接用已注册的账号密码登录

（如已注册的账号密码不能登录，需修改重置密码后登录）；未注

册账号的社会组织应先注册账号后登录。网上年检填报前应准备好
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按“民政一体化政

务服务平台”财务报表经费科目的最新填报要求进行审计）、社会

组织登记证书及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信息等，在全面掌握社

会组织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填报。填报的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或

360 极速模式。

四、年检程序

（一）网上填报。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服务机构）

通过登录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（https://zwfw.mca.gov.cn/），在

首页“登录入口”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，选择“法人服务”栏中

“社会团体”或“民办非企业单位”，进入后选择菜单栏中“年检

（试点）”业务的“在线办理”，填写《2023 年度工作报告书》

（网上填报时每填完一页后需点击“保存”，再进行下一页，填报

工作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）。

（二）网上接收及初审。管理机关接收材料后，社会组织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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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一体化平台，打印带有水印的《2023 年度工作报告书》，经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，加盖社会组织公章后，前往业务主管单位初审、

盖章，脱钩和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不需盖章（根据河北省体育局、

河北省民政厅《关于对省级体育协会加强监督管理的意见(试行)》

（冀体群字〔2020〕9 号）相关要求，脱钩体育类社团仍需体育部

门初审、盖章）；未接收材料退回的，社会组织需根据要求修改《2023

年度工作报告书》后再次提交。

（三）上传补充材料。管理机关网上接收材料后，社会组织再

次登录进入“年检系统”，通过“补充材料上传”栏上传材料。有

业务主管单位的上传签字盖章后的报告书首页和业务主管单位出

具初审意见（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）盖章审核页的 PDF 格式扫

描文件；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直接上传签字盖章后的报告书首页的

PDF 格式扫描文件。

（四）线下报送纸质《2023 年度工作报告书》。社会组织于 7

月 31 日前持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副本、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业

务主管单位初审、盖章后的《2023 年度工作报告书》（正反面打

印一式两份）到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室进行复审盖章。复审完成

后，由年检平台统一公示年检结果，即可完成年检。

五、年检审查形式、标准和结论

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室对社会组织报送的年检材料进行接

收审查和材料复核，民政局最终确定年检结论。社会组织年检结论

分为“合格”“基本合格”“不合格”。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报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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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纸质材料的社会组织，将按照未参加年检处理。

联系人：杨冲、王丁 电话：8683228

地址：徐水区宏兴西路 317号（政府西院四楼）民政局 410房间

保定市徐水区民政局

2024 年 3 月 27 日


